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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

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已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由最高

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23 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 年 1 月 1日起施行。

附件：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

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复》等二十九件商事类司法解释的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

2020 年 12 月 29 日

摘录附件相关内容：

一、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破产企业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否列入破产财产等问题的批

复》

1.将第一条修改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及《城镇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七条的规定，破产企业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属

于破产财产，在企业破产时，有关人民政府可以予以收回，并依法处置。纳入国家兼并破产计划

的国有企业，其依法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应依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办理。”

2.将第二条修改为：

“企业对其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无处分权，以该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未经

有审批权限的人民政府或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的，不影响抵押合同效力；履行了法定的审批手

续，并依法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抵押权人只有在以抵押标的物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缴纳相当于土地使

用权出让金的款项后，对剩余部分方可享有优先受偿权。但纳入国家兼并破产计划的国有企业，

其用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的，应依据国务院有关文件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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